
富達基金 II 
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
L-1246 Luxembourg 
RCS Luxembourg B76939 

 

代表委任表格（股東特別大會續會） 

有關訂於 2018 年 9 月 10 日假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, B.P. 2174 L-1021 Luxembourg 舉行之富達基金 II 股東大會及其

任何續會。 

請勿更改任何編號，否則閣下的代表投票將無效。 

1 本人／吾等 
 

客戶名稱 : 客戶帳戶號碼 :  
 
 
 
 
 
 
 
 

2 投票 

本人／吾等為富達基金 II 的股東，謹此委任大會主席或： 

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作為本人／吾等的代表，在訂於 2018 年 9 月 10 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（及其任何續會）上代表本人／吾等投票，並

根據以下指示就日期為 2018 年 8 月 22 日的大會通告內列明的決議代表本人／吾等及以本人／吾等的名義投票。 

請在下列適當方框內填上「X」號，以指示閣下希望代表應如何投票： 

 

贊成    反對   棄權 
決議 1 

通過閣下作為股東的基金進行合併： 
 

富達基金 II － 美元貨幣基金併入富達基金 － 美元現金基金， 

生效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19 日，或在股東特別大會解釋

的情況下，授權富達基金 II 董事會決定的任何其他較後日

期（「生效日期」）。 
 

（見附註 1） 
 
 

決議 2 

通過於生效日期結束及終止現有的富達基金 II。    
 

（見附註 1） 
 
 
 

 

 

所有股東簽署（閣下必須在此簽署 － 請確保已根據本表格指示填妥所有相關部份）。 

帳戶持有人 - 簽署 日期 

  
 

請把本表格放入隨附的信封交回，到達時間不得遲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 時 

（英國時間上午 10 時／香港時間下午 5 時／台灣時間下午 5 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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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附註 
 

1. 若閣下擬委任大會主席以外的任何人士為代表，請刪去「大會主席」字樣，並在空欄內填上受委人的姓名，該受委

人毋須為富達基金 II 的另一名股東。 

 

2. 請閣下指示希望代表如何投票。若閣下並無作出指示，則代表可於會上自行酌情決定投票，或放棄投票。 
 
3. 如屬聯名股東，可由任何一名聯名股東委任代表，但由具優先投票權的股東（即股東名冊排名首位人士）（不論親

自或委任代表）作出的投票，將可凌駕其他聯名股東。 
 
4. 請在本表格中填寫日期及簽名，並交回 Fidelity Funds II，地址為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, B.P. 2174, L-1021 

Luxembourg, Attn: Proxy Voting，到達時間不得遲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 時（英國時間上午 10
時／香港時間下午 5 時／台灣時間下午 5 時）。 

 

5. 閣下在本表格中提供的資料將存放於富達或其聯營公司的電腦系統，處理過程可能涉及包括互聯網在內的電子媒體

資料傳輸。吾等將對閣下的資料予以保密，未經閣下許可或除非法律要求吾等如此行事，吾等不會把該等資料交予

任何其他第三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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